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统计报表填表说明

此套表格分为月报表和半年报表，表1-4为月报表，表5、表6为半年报表（月报表为年累计月报，如：5月1日报1-4月时间段的统计数、6月1日报1-5月时间段的统计数；（乡镇卫生院只报表1）
1. 用途：此套报表用作全市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情况的动态监测。

 2. 填表者：指派专人完成报表的填写并上交社管办。
    3．月报表每月4日前报到市社区办；半年报表，于4月5日、10月5日前上报至社区办。
指标说明：
一、健康档案
1．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指省级验收合格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 新建规范档案：统计时间段内新建的符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09年版）》居民健康档案总数。按常驻人口统计，不包括居住不满半年的流动人口。

3．居民健康档案累计总数：指截止报表日累计的符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09年版）》居民健康档案总数。按常驻人口统计，不包括居住不满半年的流动人口。（实点数）
4． 计算机管理：指根据卫生部《健康档案基本架构与数据标准（试行）》、《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指南（试行）》要求建立的标准化健康档案人数。
5．规范档案更新：指统计时间段内有符合各类服务规范要求的相关服务记录的健康档案。
二、老年保健

6．免费健康体检人数：统计时间段内对老年人进行的符合老年规范的完整的体检人数。
7．新建档案数：指统计时间内为辖区60岁以上老年人新建健康档案。
8.管理人数：（此数为实点数）指为老年人配备家庭责任医生，并进行健康管理的老年人数，健康管理包括健康体检，健康咨询指导和干预。

8．家庭医签约服务户数：指家庭医生与居民签订健康管理协议，并进行健康管理的户数。
三、健康教育
9.健康教育讲座次数：指举办健康讲座次数（要填写健康教育活动记录表、而且要留有痕迹）。

10.主题宣传活动次数：指举办各种健康主题日宣传活动次数。

11.健康教育咨询人次数：指就诊时、开展健康教育咨询宣传活动咨询的总的人次数。

12.健康教育宣传栏个数：指宣传栏面积不少于2平方米，距地面1.5-1.6米高的规范化宣传栏个数（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要求2个，站和村卫生室1个）（一体化的站和村卫生室归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报）。
13. 健康教育宣传栏更新次数：指宣传栏更新次数（要求每年中心和卫生院不少于12次，站和村卫生室不少于6次）。

14.发放资料份数：指为辖区居民发放健康宣传资料的份数（各种活动和就诊时[候诊区和咨询台]发放的总数）。
15. 健康教育人次数：指参加健康教育各种活动的总的居民人次数（包括健康教育、主题日宣传、咨询、发放资料、宣传栏板受益总人数）。

四、预防接种
16. 应建立预防接种人数：（此数为实点数）指统计时间内应为辖区0-6岁儿童建立预防接种卡（证）人数。

17. 已建立预防接种人数：（此数为实点数）指统计时间内已为辖区0-6岁儿童建立预防接种卡（证）人数。
18. 规范化疫苗接种人次：指当月为适龄儿童常规接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人次数。

19. 强化疫苗接种人次：指为15岁以下人群补种乙肝,麻疹、脊灰等疫苗强化的人次数。

20.二类疫苗接种人次：指为适龄儿童接种自费二类疫苗的人次数。
21. 报告及协助异常反应次数：指向上级部门报告及协助报告接种疫苗的异常反应次数。
五、妇幼保健

22.0-3管理人数：（此数为实点数）统计时间段内辖区内接受1次及以上随访的0-36个月儿童数。
23.0-6管理人数：（此数为实点数）统计时间段内辖区内接受1次及以上随访的0-72个月儿童数。

24.系统管理人数：（此数为实点数）指该地区统计时间段内符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09年版）》中《0-36个月儿童健康管理服务规范》，对儿童建立系统管理档案，按相应频资要求管理的0-36个月儿童数，。

25．新生儿访视人数：年度辖区内接受1次及以上访视的新生儿数。
26．孕产妇系管人数：（此数为实点数）指该地区统计时间段内符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09年版）》中《孕产妇健康管理服务规范》，规范操作程序对孕产妇提供产前检查、开展高危监护，孕期督导或产后访视等服务的总人数。

27．早孕建册人数：辖区内怀孕12周之前建建册人数。
28．产前管理人数：辖区内按照规范要求要孕期接受5次及以上产前随访服务的人数。

29．产后访视人数：辖区内产后28天内的接受过1次及1次以上的产后访视的产妇人数。
六、慢病管理
30.累计慢病管理人数：（此数为实点数）截止报表日累计为慢病居民建立档案并管理的人数，包括肿瘤、脑卒中、慢支等各种慢性病。
31．首诊测血压人数：指为辖区内3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一年内第一次就诊时为其测量血压的人数。

32.高血压登记建档数：（此数为实点数）指统计时间内符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09年版）》为辖区高血压居民建立档案人数。
33.高血压规范化管理人数：（此数为实点数）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09年版）》中《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服务规范》要求进行规范化管理的高血压病人数（规范管理满4次的人数）。按常驻人口统计，不包括居住不满半年的流动人口。
34. 高血压服务人次：指对已经明确的高血压患者进行各种服务（包括随访、接诊、咨询等）的总人次数（工作量）。
35.糖尿病登记建档人数：（此数为实点数）指统计时间内符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09年版）》为辖区糖尿病居民建立档案人数。

36．糖尿病规范化管理人数：（此数为实点数）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09年版）》中《2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服务规范》要求进行规范化管理的糖尿病人数。（规范管理满4次的人数）按常驻人口统计，不包括居住不满半年的流动人口。
37.服务人次数： 指对已经明确的糖尿病患者进行各种服务（包括随访、接诊、咨询等）的总人次数（工作量）
38.其他服务人次：指为其他慢病患者如：肿瘤、脑卒中等患者进行各种服务的人次数。

七、重性精神病：
39. 登记建档人数：（此数为实点数）指为发现的重性精神病患者登记建档的人数。

40.规范化管理人数：（此数为实点数）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09年版）》中《重精神病患者健康管理服务规范》要求进行规范化管理的精神病人数。（规范管理满4次的人数）按常驻人口统计，不包括居住不满半年的流动人口。
41.服务人次：指对已经明确的精神病患者进行各种服务（包括随访、接诊、咨询等）的总人次数（工作量）。
八、传染病防治：
42.登记传染病人数：指首诊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发现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后进行登记的人数。

43. 传染病报告例数：指首诊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发现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后填写传染病报告卡并通过网络直报例数。

44. 现场疫点参与处理数：指参与疫情现场处理数。

45. 艾滋病管理人数：（此数为实点数）指协助专业防治机构对非住院艾滋病患者进行宣传、指导、治疗服务管理人数。
46. 结核病管理人数：（此数为实点数）指协助结防所对非住院结核病患者的宣传、指导、治疗服务管理人数。
九、农民工：

47.建档数：（此数为实点数）指统计时间内为辖区农民工新建健康档案人数。
48.体检人数：（此数为实点数）指统计时间内为辖区农民工免费体检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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